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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鉴证报告 

 

安永华明(2012)专字第60662431_D02号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董事会关

于 2011 年度的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该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

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上述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

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抽查、核对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

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贵公司的上述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贵公

司募集资金于 2011年度内的使用情况。 

 
本专项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1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使

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乔 春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艾 维 

 

  2012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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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本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19 号文《关于核准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核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于中国境内公开增发股票。根据 2011 年 1 月 14 日本公司增发 A

股发行结果公告，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 360,166,022 股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9.7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8,017,054.28 元，扣除发生的券商承销佣金、保荐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实

际净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 3,445,586,919.48 元。 

 

以上募集资金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到位，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并出具安永华明(2011)验字第 60662431_B01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2,622,473,385.90 元，均为在本年度中使用。其中：(1)根据 2011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将募

集资金 608,749,433.60 元置换截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

安永华明(2011)专字第 60662431_B01 号鉴证报告；(2)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人民币 2,013,723,952.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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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人民币 2,622,473,385.90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856,270,674.23 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 3,445,586,919.48 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 33,157,140.65 元。产生上述差异

的原因是：(1)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人民币 33,157,146.65 元；(2)募集资金

专户累计支出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6.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制定并

修订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程序》(以下简称“管理程

序”)，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

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行了规定。该管理程序经 2010 年 2 月 9 日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已将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7 月

28 日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与募集资金管理

相关规定与管理程序进行了核对，认为管理程序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根据管理程序要求，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两个专项账

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所有募集资金项

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发展规划部负责

组织实施使用，财务负责人和总裁批准，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由本公司财务部进行日常监督。审计法务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审计委员会认为

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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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为提高本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的部分募集资金以通知存款方式存放，不存在存单抵

押、质押及其他所有权、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本公司承诺上述通知存款到

期后该账户内的资金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账户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2011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   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支行 
113012925826 活期存款 33,200,062.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 
50001063800050203093 活期存款 23,070,611.56 

 

截止 2011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户银行的定期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入方式 开户证实书 开户银行 存入日期 金额 

七天通知存款 074912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支行 
2011/12/31 1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07491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支行 
2011/12/31 1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074912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北支行 
2011/12/31 1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130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 
2011/12/31 2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204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 
2011/12/31 100,000,000.00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204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观音桥支行 
2011/12/31 200,000,000.00 

合计   8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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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募集

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

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附件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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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4,558.6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2,247.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2,247.3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注 1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生产线扩能项目 否 164,319.00 164,319.00 132,248.05 132,248.05 80.48% 2012/1/31 7,258.15 
否 

注 2 
否 

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

目 
否 197,911.00 197,911.00 129,999.29 129,999.29 65.69% 2012/6/30 2,812.64 

否 

注 3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62,230.00 362,230.00 262,247.34 262,247.34 72.40% -- 10,070.79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362,230.00 362,230.00 262,247.34 262,247.34 72.40% -- 10,070.7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注 2：本公司在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提及，汽车生产线扩能项目达产后每年可生产 CM9、F202、G401 三种微型客车合计 22

万辆，可实现年度营业收入 1,131,422 万元，利润总额 33,976 万元。2011 年度，本公司已完成的 F202生产线生产 46,785 辆，

实现营业收入 159,754 万元，利润总额 7,258 万元，未达到预期收益，主要因为生产线尚未完全投产所致。 
 

注 3：本公司在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提及，小排量发动机产业升级项目达产后，每年可新增 CC 系列发动机综合生产能力

12 万台，新增 CB 系列发动机综合生产能力 30 万台，可实现年度营业收入 403,476 万元，利润总额 26,208 万元。2011 年，本

公司已完成的 CC 系列发动机生产线产出 64,463 台，实现营业收入 52,066 万元，利润总额 2,812 万元，未达到预期收益，主要

因为生产线尚未完全投产所致。由于大量发动机并未对外销售，上述收入和利润总额如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中提及系按照市场

价格模拟数据，项目效益最终体现在本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汽车整车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

体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为 60,874.94 万元，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11)专字第 60662431_B01 号专项鉴证报告。2011 年 2 月 28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以募集资金 60,874.9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3 月置换完

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全部存在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注1：本公司实际筹得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45,586,919.48元，低于公开增发招股意向

书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合计拟投入金额。根据公开增发招股意向书，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不能满足项目资金需要的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